
财政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注册会计师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实行许可证管理的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在证券、期货市场中的中介作用，保护投

资者和社会公众的合法利益，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的规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及有关证券、期货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财政部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对注册

会计师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执行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实行许可证管理制度。 

  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必须取得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是指证券、期货相关机构的会计

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实收资本（股本）的审验及盈利预测审核等业务。  

  本规定所称证券、期货相关机构，是指公开发行股票与上市交易的公司，证

券、期货专营、兼营机构和证券、期货交易场所等。 

  本规定所称证券，包括股票以及可转换债券，投资基金等具有股票性质、功

能的证券。 

  本规定所称期货，包括商品期货、金融期货等。 

 

  第四条 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依法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时，不受行政区

域、行业限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 

  证券、期货相关机构有权自主选择具有许可证的事务所。 

 

 

第二章 申请许可证的条件 

 

  第五条 注册会计师申请许可证，应当符事下列条件：  

  (一)所在事务所已取得许可证或者符合本规定第六条的条件；  

  (二)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三)有执行独立审计业务三年以上的经历；  

  (四)年龄不超过 60 岁；  

  (五)以往三年内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和执行准则、规则的行为并年检合格。  

  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考试办法，由财政部另行制定。  

 

  第六条 事务所申请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经与挂靠单位脱钩；  

  (二)依法成立三年以上，内部质量控制健全，并在以往三年内没有违反法律、

法规和执业准则、规则的行为；  

  (三)具有 8 名以上取得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考试合格证书或者已经取



得许可证的注册会计师（不含分支机构注册会计师）；  

  (四)专职从业人员不少于 40 人（不含分支机构人员）其中 60 岁以内人员不

少于 30 人；  

  (五)注册资本、风险基金及事业发展基金总额在 300 万元以上。  

  由注册会计师发起设立的事务所，有 6名取得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并

已经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三年以上的注册会计师，可以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三章 许可证的申请与审批 

 

  第七条 符合本规定第五条、第六条要求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申请执行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应当在规定的受理申请时间内向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提交申

请。  

 

  第八条 注册会计师申请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应当按照规定填写《注

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申请表》。  

 

  第九条 事务所申请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事务所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申请报告及《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许可证申请表》；  

  (二)注册会计师填写的《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申请表》或者

许可证复印件；  

  (三)事务所填写的《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一览表》、《事务所业务助理人员一览

表》及《事务所聘用的其他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情况表》； 

  (四)最近三年的年度会计报表，事业发展基金、风险基金的计提及使用情况

说明； 

  (五)财政部、中国证监会要示提供的其他资料。  

  符合本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事务所，应当提供有许可证的注册会计师承

办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前三年会计报表审计及上市公司年度审计的有关报

告复印件及业务简历。  

 

  第十条 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申报材料，由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审查并提

出意见后，同时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对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申报材

料进行审核，并对申报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进行抽查。 

 

  第十一条 经审核合格的注册会计、事务所，由财政部会同中国证监会批准

并予以公告，并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办理颁发许可证事宜。  

 

 

第四章 许可证的管理 

 

  第十二条 取得许可证的注册会计师转入其他具有许可证的事务所，应当办

理许可证的变更手续。  



  注册会计师变更许可证，应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通过其转入的事务所向省

级注册会计师协会申报。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审查后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

国证监会有关部门审核，经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批准后，换发许可证。 

 

  第十三条 取得许可证的注册会计师离开事务所从事其他工作或者转入未

取得许可证的事务所时，原所在的事务所应当将其许可证收回上交省级注册会计

师协会并转送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及时报告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  

  有前款所列情形的注册会计师在许可证上交三年内重新进入具有许可证或

者符合申报条件的事务所时，可以申请恢复许可证；超过三年的，应当按照本规

定重新申报。 

 

  第十四条 取得许可证的事务所变更名称时，应当及时通过省级注册会计师

协会向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报告。变更名称的事务所符合本规定第六条要求的，

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应当及时办理许可证的变更手续。  

  取得许可证的事务所发生合并、分立行为时，应当及时通过省级注册会计师

协会向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报告。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根据具体情况保留、收回

或者变更原许可证。 

 

  第十五条 取得许可证的事务所，应当向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中国证监会

有关部门提交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年度总结。年度总结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上年度所服务的证券、期货相关机构的名称、业务类型及签字的注册会

计师；  

  (二)取得许可证的注册会计师参加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培训情况；  

  (三)取得许可证的注册会计师及事务所其他人员的变动情况；  

  (四)注册资本、事业发展基金、风险基金的变动情况；  

  (五)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要求报告的其他事项。  

 

  第十六条 事务所的许可证除被暂停或注销外，长期有效。  

 

  第十七条 注册会计师的许可证实行年度注册制度。  

  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应于每年 7 月集中向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申报注册会

计师许可证的年度注册。 

  超过 65 周岁或者未通过注册会计师年检，以及离开具有许可证的事务所的

人员，不得申报年度注册。 

 

  第十八条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注册会计师许可证年度注册，对合格人

员换发许可证。  

 

  第十九条 事务所有许可证的注册会计师不足规定人数，暂停执行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年度注册时暂停换发该事务所注册会计师的许可证。暂停期最长不

超过一年。逾期仍未达到规定人数，注销该事务所的许可证。  

 

  第二十条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在年度注册工作结束后，一个月内，将有



关情况向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报告。  

  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对取得许可证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执行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的情况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检查。 

 

  第二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时，不得违反有

关规定，降低执业质量，低价争揽业务。  

 

 

第五章  罚则 

 

  第二十二条 注册会计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时，视情节轻重依法单处或者并

处警告、罚款、暂停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吊销许可证或者永久不得执行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的处罚：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

券、期货相关法规以及执业准则、规则的；  

  (二)未取得许可证或者暂停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期间，擅自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的。  

 

  第二十三条 事务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时，视情节轻重依法单处或者并处警

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暂停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吊销许可证的处罚：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

券、期货相关法规以及执业准则、规则的；  

  (二)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许可证的；  

  (三)未取得许可证或暂停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期间，擅自执行证券、期

货 

相关业务的；  

  (四)违反有关规定，降低执业质量，低价争揽业务的；  

  (五)未报送本规定第十五条所要求的年度总结的。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所称“以上”均包括本数。  

 

  第二十五条 境外会计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临时执业时，必须

遵守财政部（93）财会协字第 119 号文件和财政部、中国证监会（ 94）财会协

字第 12 号文件、财政部（94）财会协字第 81 号文件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由财政部会同中国证监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财政部、中国证监会 1996 年 2 月

15 日发布的《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许可证管理暂行办

法》（财会协字[1996]11 号）同时废止。  

 


